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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之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中水集

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668号）核准，中

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水渔业”、“发行人”或“公司”）非

公开发行不超过5,860万股新股。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或“保荐机构”）接受中水渔业的委托，担任中水渔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上市保

荐机构。中信证券认为中水渔业申请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上市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特推荐其股票在贵所上市交易。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保荐机构名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保荐机构指定保荐人

中信证券指定葛伟杰、吴左君二人作为中水渔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代表

人。

三、本次保荐的发行人名称

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

四、本次保荐的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概况

中文名称：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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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称：CNFC OVERSEAS FISHERIES CO.,LTD 

注册资本（本次发行前）：31,945.5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民丰胡同31号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中水渔业 

股票代码：000798.SZ 

法定代表人：宗文峰 

董事会秘书：杨丽丹 

联系电话： 86-10-88067461 

互联网网址： www.cofc.com.cn 

经营范围：原油、成品油境外期货业务（有效期至2023年06月16日）；销售

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有效期至2022年07月02日）、农产品、水产品、

汽车、与渔业相关的船舶、机械设备、材料；海洋捕捞；水产品的加工、仓储；

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二）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1、主要财务数据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 年 3 月末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流动资产 24,012.45 24,471.22 32,993.67 38,593.25 

资产总额 99,382.87 101,194.34 114,095.42 112,472.52 

流动负债 35,052.85 35,573.80 41,786.68 26,317.59 

负债总额 44,809.56 45,268.41 49,039.21 31,241.70 

所有者权益合计 54,573.30 55,925.93 65,056.21 81,230.8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50,843.54 52,110.16 60,847.96 76,432.00 

注：2022 年 3 月末 /2022 年 1-3 月数据未经审计，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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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 年 1-3 月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营业收入 7,362.98 46,239.07 44,528.66 57,866.90 

营业利润 -1,129.30 -8,216.45 -16,104.05 -2,795.45 

利润总额 -1,344.12 -8,886.35 -15,692.95 2,036.25 

净利润 -1,345.11 -8,886.87 -15,694.57 2,035.1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1,278.83 -8,585.96 -15,396.56 2,247.72 

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073.47 -8,217.23 -15,825.54 -4,490.18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 年 1-3 月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62.87 8,906.13 -6,288.94 -422.0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2.05 -1,899.96 -12,903.74 -2,469.7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09.80 -8,341.08 16,018.08 -898.9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020.23 -1,460.81 -3,386.95 -3,655.56 

 

 

2、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22年 3月末

/2022年1-3月 

2021 年末/ 
2021 年 

2020 年末 
/2020 年 

2019 年末 
/2019 年 

流动比率 0.69 0.69 0.79 1.47 

速动比率 0.26 0.28 0.31 0.66 

总资产周转率 0.07 0.43 0.39 0.53 

应收账款周转率 2.93 16.94 18.09 26.71 

资产负债率（合并） 45.09% 44.73% 42.98% 27.78% 

毛利率 10.07% -13.23% -19.61% 4.00% 

净利润率 -1.34% -8.26% -13.85% 1.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扣非

后） 
-2.09% -15.08% -23.06% -5.97% 

基本每股收益（扣非后） -0.0336 -0.2572 -0.4954 -0.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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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请上市的股票发行情况 

（一）股票类型 

本次上市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二）股票面值 

本次上市的股票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三）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方式。 

（四）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采取询价方式，定价基准日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

期的首日（2022 年 6 月 8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

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80%，

即不低于 7.92 元/股。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对投资者认购邀请及申购报价全过程进行见证。发行

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按照“申购价格优先、申购金额优

先和收到《申购报价单》时间优先”的原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8.62 元/股，

不低于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 

（五）发行数量 

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 46,403,712 股，全部采

取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的核

准文件的要求。 

（六）募集资金数量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399,999,997.44 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

11,197,605.76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88,802,391.6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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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发行对象 

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并严格按照发行方案及《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发行

价格、发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8.62 元/股，

发行股数 46,403,712 股，募集资金总额 399,999,997.44 元。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4 位，本次发行配售情况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锁定期

（月） 
1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 20,881,670 179,999,995.40 6 

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883,990 128,299,993.80 6 

3 UBS AG 6,148,491 52,999,992.42 6 

4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489,561 38,700,015.82 6 

合计 46,403,712 399,999,997.44 - 

六、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明 

经过核查，保荐机构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1、保荐机构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合

计超过百分之七； 

2、发行人持有或者控制保荐机构股份超过百分之七； 

3、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或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拥有发行人权益、

在发行人任职等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4、保荐机构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及其控股股

东、重要关联方不存在其他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5、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存在影响保荐机构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其他关联

关系。 

七、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本保荐机构已在证券发行保荐书中作出如下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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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

的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

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

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证券发行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

管措施。 

（二）本保荐机构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自

证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 

（三）本保荐机构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保荐证券上市的规定，

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八、保荐机构关于发行人证券上市后持续督导工作的安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保荐机构在本次发行股票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对发

行人进行持续督导。 

事项 安排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大股东、

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根据有关上市保荐制度的规定精神，协助发

行人进一步完善防止大股东、其他关联方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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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安排 

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保证发行人资产

完整和持续经营能力。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其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

人利益的内控制度 

根据有关上市保荐制度的规定，协助发行人

进一步完善防止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

度；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信息沟通机制，持

续关注发行人相关制度的执行情况及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的情况。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

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并对关联交易发表

意见 

根据有关上市保荐制度的规定，协助发行人

进一步完善和规范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

规性的制度，保荐代表人适时督导和关注发

行人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和合规性，同时按照

有关规定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审阅信

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提

交的其他文件 

保荐代表人在信息披露和报送文件前事先审

阅发行人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

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以确保发行人

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投

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建立与发行人信息沟通渠道、根据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的管理协议落实监管措施、定期对

项目进展情况进行跟踪和督促。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

并发表意见 

根据有关上市保荐制度的规定，协助发行人

进一步完善和规范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的

制度，保荐代表人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

供担保等事项，保荐机构将对发行人对外担

保事项是否合法合规发表意见。 

7、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规定及保荐协议

约定的其他工作 

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

以及保荐协议约定的其他工作，保荐机构将

持续督导发行人规范运作。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机构的权利、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约定 

提醒并督导发行人根据约定及时通报有关信息；根据有关规定，对发行人违

法违规行为事项发表公开声明。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保荐机构履行保荐职责的相关约定 

发行人已在保荐协议中承诺保障本机构享有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相关的充分

的知情权和查阅权；其他中介机构也将对其出具的与发行上市有关的文件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九、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公司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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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 

保荐代表人：葛伟杰、吴左君 

协办人：屈剑峰 

联系电话：010-60833477 

传真：010-60833955 

十、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 

十一、保荐机构对本次证券上市的保荐结论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着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精神，对发行人的发行条件、存在的问题和风险、发展前景等进行了充

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就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有关事项严格履行了内部审核程

序，并通过保荐机构内核小组的审核。 

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及上市的相关要求。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申请文件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的条件。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的股权分布不会导致不符合上市条件。

中信证券愿意推荐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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